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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第四屆監事會非職工代表監事的公告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監事會（「監事會」）於2021年4月27日至29日以
書面傳簽方式召開。經出席本公司監事會會議的監事表決，本公司監事會審議通過了《關
於提名第四屆監事會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的議案》。

依監事會會議通過之決議，監事會提名黃良波先生和許永現先生為本公司第四屆監事會
股東代表監事候選人，李慧琼女士為本公司第四屆監事會獨立監事候選人。除李慧琼女
士外，上述監事候選人均為現任監事。

李慧琼女士的監事任期自本公司股東大會批准之日並其監事任職資格獲得中國銀行保險
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之日起算，至本公司第四屆監事會任期屆滿時止。其他監事候選人
的監事任期自本公司股東大會批准之日起算，至本公司第四屆監事會任期屆滿時止。上
述非職工代表監事任職後，與經由本公司2021年4月28日職工代表大會選舉產生的兩名職
工代表監事張彥女士、王亞東先生（連任）組成本公司第四屆監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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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監事會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簡歷及委任詳情請見本公告附錄。

本公司將在合理可行的情況下盡快向各股東發出召開股東大會的通知和通函等文件。

承董事會命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羅熹
董事長

中國北京，2021年4月29日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羅熹先生、王廷科先生、謝一群先生及李祝用先生，非
執行董事為王清劍先生、苗福生先生、王少群先生、程玉琴女士及王智斌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邵善波先生、高永文先生、林義相先生及陳武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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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第四屆監事會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簡歷及委任詳情

股東代表監事候選人

黃良波先生，56歲，現為本公司監事長，高級經濟師。黃先生於1991年8月至2010年6月
任職於中國人民銀行，歷任人事司副司長，南寧中心支行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廣西壯
族自治區分局局長。2010年6月至2019年11月任職於中國進出口銀行，2010年6月至2015
年8月任人力資源部總經理，2011年9月至2014年8月任行務委員，2013年12月至2015年2
月任行長助理、2015年2月至2019年11月任副行長。2008年1月當選為十一屆全國人大代
表。黃先生於1986年7月畢業於華東師範大學，獲哲學學士學位，並於1991年8月畢業於
中國人民大學，獲法學碩士學位。

許永現先生，57歲，現為本公司股東代表監事，高級經濟師。許先生於1990年8月進入財
政部，至2009年12月曆任稅政司綜合處副處長，稅制稅則司綜合處副處長，稅政司綜合
處處長、地方稅一處處長，並於2009年9月至2009年12月任財政部稅政司副司長級幹部。
許先生於2009年9月起獲委任本公司監事至今。許先生於1987年7月畢業於中央財政金融
學院（現名中央財經大學），獲稅務專業學士學位，並於1990年7月畢業於該學院，獲財政
專業碩士學位。

獨立監事候選人

李慧琼女士，47歲，銀紫荊星章、太平紳士。現任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
會議員、九龍城區議會議員、香港主要政黨民建聯主席、香港科技大學顧問及香港畢馬
威會計事務所顧問。李女士2000年1月至今連任香港特別行政區九龍城區議員，2007年1
月任武漢市政協第十二屆委員會委員，2008年10月至今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2012年7月至2016年3月獲任行政會議成員，2015年4月當選民建聯主席至今，2016年10月
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至今。李女士先後受聘於國富浩華（香港）會計
師事務所、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會計事務所，現任香港畢馬威會計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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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李女士先後擔任多項公共職務，2006年4月至2010年3月任城市規劃委員會委員、
2006年7月至2012年7月任能源諮詢委員會委員、2009年4月至2016年4月擔任香港按揭證
券有限公司董事、2010年8月至今任香港科技大學校董╱顧問、2010年10月至2016年9月
任保險業諮詢委員會委員、2011年1月至2016年12月任中小型企業諮詢委員會委員、2012
年8月至2016年3月任賑災基金諮詢委員會委員。李女士於1996年11月畢業於香港科技大
學，獲得工商管理學士（會計學）學位，2002年6月成為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2010年12月
獲得英國曼徹斯特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其他資料

股東代表監事將不在本公司領取任何監事袍金，而是依據其在本公司的具體管理職位取
得相應薪酬，包括崗位工資、績效獎金和福利。股東代表監事薪酬按照本公司相關薪酬
管理辦法確定。在每年年終後，董事會提名薪酬委員會將擬定薪酬分配清算方案，經董
事會審議，並提交股東大會批准。待有關薪酬確定後，本公司會予以披露，具體薪酬可
參見本公司適時發佈的年報和有關公告及通函。

獨立監事將在本公司領取監事袍金，基本報酬為稅前人民幣25萬元╱人╱年。此外，擔
任監事會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將獲得額外報酬為每年稅前人民幣5萬元。

除上述所披露外，上述各第四屆監事會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於過去三年並無在其他上
市公司擔任董事職務，無任何其他主要的任命及專業資格，沒有在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
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務，與本公司任何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
任何關係。

於本公告日期，上述各第四屆監事會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並無於本公司證券中擁有任
何權益（具《證券及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V部所賦予之涵義），且沒有受過中
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及其他有關部門的處罰和證券交易所懲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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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各第四屆監事會非職工代表監事候選人分別確認，於本公告日期概無與其委任有關
的任何其他事宜須提請股東留意，亦無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51(2)(h)至(v)條之規定須予披露之任何其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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